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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方案 

 

 

 为建立健全公司内部控制体系，提高公司经营管理水平和风险防范能力，

促进公司战略目标的实现和可持续发展，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珠控股”） 根据国家财政部等五部委联合发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

《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及鄂证监公司字[2012]9 号《关于做好 2012 年上市

公司建立健全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等相关

要求，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方案，具体如下： 

一、公司基本情况介绍 

公司名称：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简称：中珠控股 

股票代码：600568 

公司股票上市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 

公司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实业投资、基础建设投资、投资管

理；项目投资、投资控股（上述经营范围涉及审批或许可经营的凭审批件和许可

证经营）；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

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

家禁止进出口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保健饮料

进出口业务。 

 公司现有总股本 166,466,600 股，控股股东为珠海中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为 47.22%。 

 二、公司组织架构  

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的要求，规范公司运作，不断建

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 

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及管理层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和公司章程独立

运作，形成权力机构、决策机构、监督机构和执行机构之间相互协调制衡的运行



机制。公司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

会四个专门委员会，对董事会负责，为董事会的科学决策提供专业支持。公司总

经理在《公司章程》规定和董事会授权范围内执行董事会决议，行使公司经营管

理权，对董事会负责。 

公司根据实际情况，设置了相应的职能部门，各职能部门均明确了各自的职

责分工，制定了相应的岗位职责，形成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相互配合、相互制

约的内部控制体系。公司组织架构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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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内部控制工作的组织保障 

为确保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顺利推进，公司确定以董事长为第一责任人的

组织保障机构，成立内部控制实施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部分高中层管理人员各

负其责。具体如下： 

1、内部控制实施领导小组 

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小组是公司内部控制工作的领导机构，负责对公司内部控

制体系的建设工作进行总体筹划，组织、监督内部控制规范的实施工作和进展，

协调相关事宜，审查各阶段工作目标完成情况。 



组长：叶继革（公司董事长） 

成员：陈小峥、罗淑、黄冬梅 

2、内部控制实施工作小组 

内部控制规范工作小组在领导小组的指导下，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

及配套指引的要求，落实领导小组的决策，具体负责内控实施的日常工作，协调

内控实施方案的具体实施，开展公司内控规范工作的培训、宣讲。 

组长：陈小峥（公司董事会秘书） 

成员：公司其它高级管理人员、分、子公司负责人以及各业务和职能部门负

责人或核心业务人员。 

3、内部控制建设牵头部门 

工作小组办事机构设在董事会秘书处，并由其作为内部控制建设工作的牵头

部门，负责内部控制建设的实施，进程安排及跟踪，相关工作协调，汇总内控建

设的相关资料，并形成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等。 

4、内部控制实施工作预算 

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预算费用分为两部分：一是年度审计费；二是实施工

作过程中发生的工作费用。 

四、内部控制建设工作计划 

（一）启动准备阶段 

完成时间：2012 年 4 月 30 日之前 

1、公司专题召开会议研究内控制度建设工作，明确公司内部控制实施分管

领导以及工作部门，建立健全内控评价管理等相关制度，积极组织人员参加监管

部门或其他相关机构组织的内控建设培训； 

2、聘请中介机构，协助公司制定内部控制实施初步方案，确定内部控制实

施步骤，落实负责内控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 

3、制定内部控制实施工作方案，确定内控实施工作的步骤、各阶段的工作

内容、责任人及时间安排等事项，经董事会审议批准后披露，并报送监管部门备

案。 

（二）内控建设阶段 



完成时间：2012 年 10 月 30 日之前 

1、确定内部控制实施的范围，对纳入实施范围的分、子公司和重要业务流

程进行风险评估、梳理，完成编制风险清单； 

2、对纳入公司内部控制规范实施范围的部门和业务，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

本规范和配套指引的相关规定，清理公司现行内控制度，对重要业务流程全面系

统的检查、分析和梳理，查找出内部控制缺陷，编制风险清单； 

3、针对查找出的内控缺陷，分析缺陷的性质和产生的原因，制定相应的内

控缺陷整改方案，报领导小组审议，形成内控缺陷报告；  

4、制定内部控制缺陷整改方案，及时向相关部门反馈并向管理层及董事会

报告审定。 

（三）内控整改阶段 

完成时间：2012 年 12 月 31 日之前 

1、根据管理层确认的整改方案，对各个业务流程进行整改； 

2、根据整改结果反馈，形成阶段性的工作总结，形成报告报管理层及董事

会； 

3、完善公司相关信息系统，确定相关内控规范落实。 

五、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工作 

完成时间：2012 年报披露前 

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制定内部控制自我

评价工作计划，组织实施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工作，按时完成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

告的编写并披露。 

1、编制自我评价工作计划，确定纳入评价范围的子公司和业务流程，并确

定具体的时间和人员分工； 

2、成立内控评价工作组，原则上由公司内部熟悉业务情况的技术骨干组成； 

3、根据公司的性质、经营特点、重要业务风险等情况，确定内部控制缺陷

的评价标准，拟定定性和定量指标，并按对公司规范经营的影响程度分为一般缺

陷、重要缺陷和重大缺陷； 



4、组织实施自我评价工作，通过走访、业务测试和讨论等方式，对重要业

务领域、流程环节和子公司进行查验，并编制内部控制评价工作底稿； 

5、对内部控制评价中发现的问题及缺陷进行评价，编制缺陷评价汇总表，

同时提出整改建议，编制整改任务单； 

6、针对整改任务单进行逐一整改； 

7、根据自我评价工作结果，结合评价工作形成的底稿，完成内部控制自我

评价报告的编制； 

8、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经内控规范领导小组审核，报董事会批准，并对

外披露及报送监管部门备案。 

六、内部控制审计工作 

完成时间：2012 年报披露前 

公司审计部按照 2012 年度内部审计工作计划开展相关工作，同时公司委托

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内部控制情况进行审计，按照监管机构的要求披露会计师事

务所出具的内部控制鉴证报告。 

1、聘请负责内控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并督促会计师事务所做好内控审计

准备工作； 

2、配合会计师事务所做好内控审计工作； 

3、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要求，在 2012 年报披露的同时披露会计师事务所

出具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和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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